
廉政宣導

高雄市政府主計處

ISSUE

1 1 2 年 6 月
02 廉政 園地專刊

一分鐘公職人員利益
衝突迴避法-體系篇與
規範對象篇

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
避法及其他與利益衝
突迴避相關法條

維護宣導 消保專欄

Kaohsiung City Government

Department of Budget, Accounting and Statistics

淺談國家關鍵基
礎設施

常見採購案件開
標過程底價不慎
洩密態樣

安心信賴電子
商務 個人資料
嚴加保護

電子帳單看仔
細 費用藏在細
節裡

法律天地

照片來源：
https://www.istockphoto.com/en/search/2/imag
e?istockcollection=main%2Cvalue&mediatype=
photography&phrase=sunset

監護宣告及
輔助宣告是
什麼？



目錄

2 一分鐘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-體系篇與規範

對象篇

6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及其他與利益衝突迴

避相關法條

廉政宣導

維護宣導

消保專欄

14 安心信賴電子商務個人資料嚴加保護

15 電子帳單看仔細費用藏在細節裡

9 淺談國家關鍵基礎設施

12 常見採購案件開標過程底價不慎洩密態樣

檢舉專線

19 法務部廉政署、主計處政風室、消費者

服務、反詐騙專線

1

法律天地

16 監護宣告及輔助宣告是什麼？



一分鐘公職人員利益
衝突迴避法-體系篇
與規範對象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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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範
對象

行為
規範

體系篇

 公職人員
適用對象

 關係人
關係人範圍

 利益迴避
明定利益範圍
迴避程序

 假借職權圖利禁止

 交易行為之禁止
補助行為之禁止
例外規定

 請託關說之禁止
明確請託關說定義

裁罰
規範

違反態樣
拒絕行政調查
違反禁止行為公告例
外之事前揭露及事後
公開

 裁罰額度
調降額度

 裁罰機關
受理機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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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範對象篇-公職人員

機關學校
機關＆公營事業之正副

首長、正副幕僚長

政務人員

公立學校之正副校長

各機關（構）、公立學

校辦理工務、建築管理、

城鄉計畫、政風、會計、

採購業務之主管人員
法人

私法人之公股代表董事、

監察人

公法人之董事、監察人、

首長、執行長

市府捐助超過50%之財團

法人之董事長、執行長、

秘書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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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範對象篇-關係人

配偶
/家屬

 2 親
等親屬

信託財
產之受
託人

營利事業、
非 營 利
法 人 及
非 法 人
團體

進用之
機要人
員

 民 意
代表之
助理

公職
人員

但不含強制信託但不含公股代表。

非營利之法人，如財
團法人或非營利之社
團法人。



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
避法及其他與利益衝
突迴避相關法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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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規名稱
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

避法
公務員服務法

公務人員陞遷
法

法條
§6、§7、§9、§12、

§13、§14
§7、§16、§19、

§22
§16

規範對象
第2條第1項所訂12類
適用人員

受有俸給之文
武職公務員及
公營事業機構
純勞工以外之
人員

辦理陞遷業務
之人員

關係人範
圍

◎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
屬
◎2親等以內親屬
◎本人或其配偶信託財
產之受託人
◎本人、配偶或共同生
活之家屬與2親等以
內親屬所列人員擔任
負責人、董事、獨立
董事、監察人、經理
人或相類似職務之營
利事業、非營利之法
人及非法人團體
◎經本人進用之機要人
員
◎各級民意代表之助理

◎本身或其親
（家）屬

◎本人
◎配偶
◎3親等血親
◎3親等姻親

迴避時機
執行職務，得因其作
為或不作為，而直接
或間接獲取利益時。

執行職務時。
涉及關係人之
甄審（選）案
時。

迴避型態
◎自行迴避
◎申請迴避
◎命令迴避

自行迴避 自行迴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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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規名稱
公務人員保

障法
公務人員任

用法
政府採購法 行政程序法

法條 §7 §26 §15 §32、§33

規範對象

◎審理保障事
件之人員
◎協助辦理保
障事件人員

◎各機關長官
◎各主管人員

承辦及監辦
採購人員

◎行政機關公
務員

◎受委託行使
公權力之個
人或團體

關係人範
圍

◎配偶
◎前配偶
◎4親等血親
◎3親等姻親
◎家長、家屬
◎曾有此關係
者

◎配偶
◎3親等血親
◎3親等姻親

◎本人
◎配偶
◎2親等以內
親屬
◎共同生活
家屬

◎本人
◎配偶
◎前配偶
◎4親等血親
◎3親等姻親
◎曾有此關係
者

迴避時機
涉及關係人
之保障事件
時。

◎在該機關任
用人員時。
◎任用為直接
隸屬機關之
長官時。

與關係人有
關採購之事
項。

行政程序中。

迴避型態 自行迴避 迴避任用
◎自行迴避
◎命令迴避

◎自行迴避
◎申請迴避
◎命令迴避

特別規定

對於本機關
各級主管長
官之配偶及
三親等以內
血親、姻親，
在其主管單
位中應迴避
任用。

離職後三年
內不得為本
人或代理廠
商向原任職
機關接洽處
理離職前五
年內與職務
有關之事務。 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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淺談國家關鍵基礎設施

 「國家關鍵基礎設施」簡介及分類:

國 家 關 鍵 基 礎 設 施 (Critical

Infrastructure, CI)係指公有或私有、實

體或虛擬的資產、生產系統以及網絡，
因人為破壞或自然災害受損，進而影

響政府及社會功能運作，造成人民傷

亡或財產損失，引起經濟衰退，以及
造成環境改變或其他足使國家安全或

利益遭受損害之虞者。

我國國家關鍵基礎設施採三層架
構分類：

第一層為主領域(Sector)

第二層為次領域(Sub-sector)

第三層為次領域下的重要功能設

施與系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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淺談國家關鍵基礎設施

主領域(Sector)

依功能屬性分為能源、水資源、通

訊傳播、交通、金融、緊急救援與

醫院、政府機關、科學園區與工業
區，共8項主要領域

次領域(Sub-sector)

各主領域之下再依功能業務區分次

領域，例如能源領域下再區分為電

力、石油、天然氣等次領域。

功能設施與系統

指維持次領域重要功能業務運作所

必須之設施設備、運輸網絡、資通

訊系統、控制系統、指管系統、維
安系統、關鍵技術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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淺談國家關鍵基礎設施

 「國家關鍵基礎設施」之防護:

美國推動CI防護工作已逾20餘年，

2013年美國國土安全部提出以「安全

（Security）與韌性（Resilience）」為
推動目標的國家基礎設施防護計畫

（NIPP），值得借鏡。

綜整而言，CI的防護工作目標可
以整理出以下幾點工作面向：

於平時分析威脅來源並進行防護。

對於突發事故的處理能夠事前堤
防。

在災害事故發生時能夠有效因應。

在功能中斷之後能夠快速恢復。

CI防護是一項需要持續推動的管

理工作，必須藉由管理體系與專責單

位，分層負責推動與落實相關工作。
我國目前由行政院國土安全辦公室負

責督考各領域的CI防護管理工作。 11



常見採購案件開標過程
底價不慎洩密態樣

案例1

錯誤行為態樣:誤認廠商報價進入

底價，逕行宣布底價案。

案情摘要:甲機關辦理採購案開標
作業，該案廠商報價單價高於甲

機關底價，惟主持人誤認廠商報

價低於底價，進而逕行公開底價
宣布決標。嗣主持人發現疏失後

立刻聲明廠商報價未進入底價，

並依政府採購法第48條第1項第2
款宣布廢標，但本案底價已由在

場人員知悉，違反政府採購法第

34條規定，案經甲機關考績會決
議核予申誡1次處分。

改進措施及建議作法:機關平時即

應宣導政府採購法等相關保密規
定，避免因一時疏失或經驗不足，

造成違規洩密情事。

公
務
機
密
維
護
宣
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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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採購案件開標過程
底價不慎洩密態樣

案例

錯誤行為態樣:廠商報價低於底價

80%保留決標，不慎宣布底價

案情摘要:甲機關於辦理採購案開
標時，因其中最低價投標廠商報

價低於甲機關核定之底價80%，

甲機關開標主持人與業務單位討
論後，決定依政府採購法第58條

規定，宣布保留決標，並請廠商

於期限內提出書面說明後始公布
底價，惟主持人於宣布保留決標

時不慎說出底價，全案經甲機關

考績會決議申誡1次處分，並經法
務部廉政署以違反刑法第132條移

送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偵辦。

改進措施及建議作法:機關得定期
聘請熟稔採購法之講座，舉辦專

題課程，充實政府採購法規知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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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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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: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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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: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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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資料來源: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

法律天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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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資料來源: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

法律天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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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資料來源: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

法律天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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